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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人民政府关于妥善安排
受灾群众基本生活的意见
吉政明电〔2013〕12号
各市（州）人民政府，长白山管委会，各县（市、区）人民政府，省政府各厅委办、各直属机构： 
　　今年６月以来，我省大部分地区连降暴雨、大暴雨，波及范围广、雨量大、落区重复、持续时间长。进入主汛期后，部分县（市、区）降雨量突破历史极值，造成严重洪涝、山洪、泥石流灾害，大量群众紧急转移，大面积农田被淹，大量民房倒塌损坏，给人民群众生活带来极大困难。为妥善安排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制定如下意见： 
　　一、救助原则 
　　坚持政府主导、分级管理、社会互助、生产自救的原则，保障受灾群众有衣穿、有饭吃、有水喝、有住所、有伤病能及时得到医治，确保灾区人心安定、社会稳定。 
　　二、救助范围 
　　因洪涝灾害紧急转移安置的受灾群众和房屋倒塌、损坏的受灾群众。受灾的城乡低保户、农村五保户、重点优抚对象等是救助的重点群体。 
　　三、救助方式 
　　（一）应急救助。对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统一发放食品、衣被等；对紧急转移分散安置的受灾群众发放临时生活补助费。 
　　（二）重建（修）房补助。对房屋倒塌的受灾群众，给予一次性建房补助；对房屋损坏的受灾群众，根据房屋损坏程度，给予相应的一次性维修补助。 
　　（三）纳入低保。对因灾造成生活困难的受灾群众，符合城乡低保、农村五保等社会救助政策条件的，纳入相应社会救助保障范围。 
　　对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家属，给予统一标准的一次性抚慰金。 
　　四、救助标准 
　　对紧急转移集中安置的受灾群众，由各级政府按每人每日２０元标准统一安排饮食，并保障居住、穿衣、棉被等基本生活需要，时限原则上控制在１５天以内。 
　　对紧急转移采取投亲靠友、邻里互助等方式分散安置的受灾群众，按每人每日３０元标准，以１５天计算，一次性给予４５０元生活补助费。领取政府租房补贴的，视困难程度由当地政府酌情给予生活补助费。 
　　受灾群众建（修）房补助，省级原则上对倒房户每户给予一次性建房补助费２.５万元；对损房户，按房屋损坏程度给予每户一次性房屋维修补助费１０００元—５０００元。 
　　受灾群众为城乡低保、城市“三无”人员、重点优抚对象、农村分散供养五保对象的，适当提高补助标准。 
　　对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家属发放一次性抚慰金５０００元。 
　　五、资金渠道 
　　积极争取国家救灾资金支持的同时，加大地方各级政府筹资力度。同时，要广泛动员社会各界开展救灾捐赠活动，组织好灾区生活自救和劳务输出，努力拓宽救灾资金渠道。 
　　六、具体要求 
　　（一）全面准确核查灾情。各级民政部门要组织力量，深入灾区认真、准确核查灾情。重点核查受灾人数、转移安置人数、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损坏房屋数量、农作物成灾面积和绝收面积及经济损失情况，为妥善安排受灾群众基本生活提供真实准确的数据。由省直管的部门和行业所属基层单位的灾害损失由省级管理部门统计汇总后，报省民政厅。 
　　（二）认真履行救助程序。对倒损房屋重建维修，要通过个人申请、评估鉴定、组织审核、张榜公示、建立档案等程序操作实施；对因灾死亡（失踪）人员家属发放的抚慰金，有关部门出具的相关证明要齐全完备；对临时性生活费的发放，要界定受助范围、把握标准和救助时限，做到公开、公平、公正。 
　　（三）加强救灾款物使用管理。救灾款物的使用要突出重点、专款专用，保证及时足额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不得截留、挤占、挪用。审计部门要对恢复重建及补助资金使用情况进行专项审计，监察部门要加强跟踪检查，对弄虚作假、违规使用救灾款物的，一经发现，依法严肃处理。 
　　各地可根据此意见制定具体实施办法。 
吉林省人民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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